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项目管理办法
为规范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实施成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章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1章 [bookmark: _Toc212043076]定义
第一条 为明确本办法相关术语，便于理解《项目管理办法》的内容与要求，对相关名词做如下定义：
（一）项目：指基金会依据其宗旨、使命及业务范围设立的项目。按业务形式分为以下：“安心医”患者关爱项目、医疗科普项目、卫生健康促进项目、妇幼健康守护项目、及基金会品牌建设与传播项目等。
（二）公益活动：指基金会为实现项目而开展的具体活动，是项目的执行单元，通常聚焦于特定的领域或方向。
（三）实施方案：指基金会为支持公益活动或项目的具体落实而制定的操作方案，可用于项目或公益活动的具体实施与实践。
（四）项目管理：指为实现基金会使命和宗旨，将项目管理的技术和方法融入到慈善组织的活动中，依据公益慈善的原则、方法和原理，对项目运作过程的计划、组织、控制、统筹和优化等管理活动。
（五）立项：从广义上讲，根据基金会项目的设立程序，经论证批准等环节，最终形成立项决定的过程，称之为立项。狭义上讲，立项过程中的某一环节，通常也被称为立项。
（六）结项：与立项相对，从广义上讲，项目结束时所做的各项工作内容均称之为结项。狭义上来说，项目或实施方案运行到结束阶段编制结项报告这一环节，一般被称为结项。
（七）项目主要干系人：指对项目的成果构成显著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对于基金会的项目而言，主要干系人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捐赠人、受益人、执行方、重要合作方等。
（八）项目管理人员：指对项目、公益活动或实施方案中负责统筹管理的人员。某些情况下，泛指在项目中对某一部分/某一环节/某一模块具体管理的人员。
（九）业财融合：指为落实基金会业务与财务的有机协同，根据三道防线理论，引入并强化财务监督控制与业务活动的融合，形成的一种管理理念。
[bookmark: _Toc212043077]第二章  总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项目的立项、管理与实施等。提供服务收入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项目的设立必须基金会项目管理工作符合本基金会使命和业务范围，坚持公开、公平、公益性和可持续性原则。
第四条 项目可以直接开展，或通过下设公益活动、实施方案的方式以确保项目管理和运作有序，当公益活动较为复杂时，可以通过设立多个实施方案以规范具体操作。

[bookmark: _Toc212043078]第三章  立项申请与审批
第五条 计划项目部是项目立项申请的评估部门。（一）立项申请书须载明：1.项目名称和内容；2.项目背景；3.资源分析；4.能力分析；5.目标分析等；（二）可行性评估报告须载明：1.项目背景评估；2.解决的社会现状与痛点问题；3.受益人需求分析；4.项目评估；5.项目预期的社会效果，6.可复制性与操作行，7.项目可持续性等；
第六条 计划项目部在完成可行性评估后，应在此基础上以文字形式给予明确答复。对于研究和论证后可以立项的，提交计划财务部及秘书处审批，立项报告批准确立后，形成立项决定。如项目的设立或执行中涉及重大事项应提交理事会审批决议。
第七条 项目设立后，计划项目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判定是否需要设计公益活动或制定实施方案推进项目实施。
第八条 不设立公益活动或实施方案的项目，应按照项目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的要求，规范项目运作与实施。
第九条 公益活动及实施方案需经审批后方可开展。公益活动应做好活动规划、跟进和总结，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应包括：实施方案名称、实施方案内容、预期目标、资金来源及使用计划、具体运作方式等内容。
第十条 捐赠协议中确立的项目或实施方案名称，应按照其类型归入基金会设立的项目下。捐赠收入应当按项目名称登记账目。
第十一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项目的重大调整导致原实施方案发生变化的，应及时调整。
[bookmark: _Toc212043079]第四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第十二条 计划项目部为项目的统筹与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的管理与实施，具体职责如下：
（一）完善项目管理执行，优化管理和流程；
（二）按要求公开项目相关信息；
（三）持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能力，完善项目管理体系；
（四）根据项目需要收集项目主要干系人的反馈意见。
第十三条 基金会其他部门应根据计划项目部的需求及基金会制度，为项目的管理与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财务管理支持、采购管理支持、人力资源支持等。
第十四条 项目设立后，计划项目部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组建项目管理团队，项目应由专人统筹管理。公益活动或实施方案的开展，由项目管理人员按需选定对应的负责人。
第十五条 项目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照项目规范执行实施，以
患者关爱项目为例，项目实施方案执行规范通常包括：项目办岗位职责、项目管理规范、药品管理规范、受益人管理机制、监督反馈机制、附表模板等。其他项目根据其特点建立各自的项目执行规范。
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中，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应严格履行协议约定，如有变更需签订补充协议，或采用其他书面形式确定变更。
第十七条 与执行方合作或采购第三方实施的项目，项目管理人员应做好监管工作，确保符合基金会的项目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212043080]第五章  项目监督与反馈
第十八条 项目履行信息公开要求，接受各方的监督与反馈。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统一信息公示平台等渠道公示项目信息，以透明化与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监督力度。
第十九条 项目与财务监督形成业财融合的监督模式，通过预算管控、结算审批等模式，形成项目的资金监管合力。
第二十条 对有必要实施审计的，应进行审计。审计的方式不限于年度审计、专项审计、捐赠人审计及内部审计等。
[bookmark: _Toc212043081]第六章  项目结项管理
第二十一条 捐赠协议周期结束，应提前与捐赠人沟通，做好结项或续签准备。长期运作项目不因捐赠协议终止而结束，应定期阶段性总结并沉淀管理经验。
第二十二条 结项应编制结项报告，妥善保存相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基金会根据需要，可依据实际情况组织专业人员对需要评估的项目开展评估工作。为确保评估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参评人员可以是外部专家顾问、内部具备审计、财税、法律、卫生健康、社会工作等领域专业资格的人员。
[bookmark: _Toc212043082]第七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于第二届第8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